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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国高度重视知

识产权保护， 通过加强立法、

司法、 执法、 宣传等多方面的

探索与实践， 全面提升知识产

权保护水平， 为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新动力。 也为推进科

技创新、 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

有力保障。

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领

域， 2020 年 12 月 21 日， 最

高人民法院对“红牛商标权权

属纠纷案” 的终审判决， 明确

了红牛系列商标归属天丝集团

所有。 2024 年 7 月， 最高人

民法院对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红牛合资公

司”） 股东资格案的终审判决，

确认了泰国天丝集团许氏家族

是泰国红牛控股股东和注册在

中国的红牛合资公司控股股东

的事实， 同时明确了红牛合资

公 司 的 经 营 期 限 为 20 年

（1998 年 9 月 30 日至 2018 年

9 月 29 日届满）。 这两个里程

碑式的司法判决， 彰显了我国

司法体系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的坚定立场， 更为优化消费环

境、 提振消费信心注入了强大

的法治动力， 同时， 也进一步

强调了平等保护中外商标权利

人合法权益， 全力推动我国经

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

作用。

此外， 自 2016 年以来，

天丝集团针对由华彬集团实际

控制的“红牛合资公司”， 及

其违法授权的华彬集团生产工

厂、 代加工厂、 销售公司等主

体， 生产、 销售“红牛维生素

功能饮料” 的违法行为， 发起

了一系列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

竞争的诉讼。 截至 2025 年 2

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黑

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

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

天河区人民法院、 福建省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红牛系列诉

讼案的一审判决中均一致判

定， “红牛合资公司” 及华彬

集团体系生产工厂、 代工厂、

销售公司等主体生产、 销售

“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 的行

为构成商标侵权， 判决其立即

停止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

为， 并立即停止使用含有“红

牛” 字样的企业字号。 相关诉

讼案件的一审判赔额已累计近

6 亿元人民币。

在前述司法案件审理、 宣

判过程中， 华彬集团于 2019

年声称找到了一份只有签名、

但未加盖任何签署主体公章

的所谓“50 年协议” 复印

件， 并以此为依据在全国多地

法院发起诉讼， 企图依据该协

议主张相关权利， 然而最高人

民法院以及多个地方法院已陆

续在红牛侵权纠纷案件中拒绝

采纳其主张。

与此同时， 为华彬集团代

工“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 产

品， 并常年为华彬集团供应红

牛罐、 盖等生产包材的奥瑞金

体系公司， 其在生产环节的违

法涉案金额已达数十亿元人民

币。 截至目前， 奥瑞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奥瑞金包装

容器有限公司、 辽宁奥瑞金食

品工业有限公司、 湖北奥瑞金

饮料工业有限公司已先后被湖

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

京市知识产权法院、 北京市东

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上

述主体生产“红牛维生素功能

饮料” 构成商标侵权， 并已累

计判赔天丝公司经济损失及合

理维权支出 5000 余万元人民

币。 这一系列判决充分体现了

我国司法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

的惩戒力度， 通过切断侵权产

业链的上游关键环节， 从根本

上遏制假冒侵权商品流入中、

下游消费市场， 充分保护了广

大消费者的消费安全。

司法保护的利剑出击， 体

现了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坚

定决心， 也为消费者提供了识

别正品、 保障消费安全的法律

保障。 天丝集团在积极维护正

品、 打击侵权方面的积极行

动， 有效阻隔了假冒伪劣商品

对消费者的潜在侵害， 从根源

上捍卫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

主选择权， 进一步提升了消费

者对正品红牛的信任度和消费

安全感。

守护权益同筑消费和谐， 凝聚力量共创美好未来
———天丝集团打击假冒伪劣， 筑牢消费信任

保护知识产权、 提升消费

体验不仅依赖于司法裁决， 同

时更需要市场端的执法力度与

普法教育。 司法保护与行政监

管应协同并行， 共同打击假冒

侵权行为， 共筑消费和谐。 鉴

于此， 天丝集团在 30 余年深

耕中国市场的进程中， 不断加

强与市场监管执法部门的协

作， 共同打击假冒侵权的山寨

红牛产品。 有效保护了消费者

的正当权益， 并持续致力于提

升消费体验。

近年来， 天丝集团全力配

合全国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在全国范围内针对由“红牛维

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出品的，

由华彬集团体系生产工厂、 销

售公司及奥瑞金代工企业生产、

销售的“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

开展了系列专项执法行动。 截

至 2025年 2月底， 全国各地市

场监管执法部门已责令立即下

架、 强制查扣“红牛维生素功

能饮料” 超 100 万箱。 2019

年， 天丝集团的打假案例入选

了公安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共同

发布的“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

合行动十大典型案例”， 涉案总

货值达 2亿元人民币。

2020-2024 年， 全国多地

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风险告

诫和行政提示： “现市场上

销售的‘红牛维生素功能饮

料’ 未经天丝医药保健有限

公司授权生产， 系侵权产品。

经销此商品构成商标侵权及

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 特

告诫各商超经营者： 立即停

止销售侵权商品“红牛维生

素功能饮料”， 如继续销售该

商品， 行政机关将依法从重

查处。 并提示各经营者在经

营相关产品时应履行好进货

查验及索票索证义务， 以免

承担商标侵权的法律责任。

据不完全统计， 自 2020 年以

来， 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

针对销售“红牛维生素功能

饮料” 的侵权违法行为， 已

作出风险提示、 行政告诫、

责令改正、 行政处罚等各类

执法文书多达 8000 余份。 其

中， 仅 2024 年就开具约 1300

份行政执法文书， 责令下架、

停止销售“红牛维生素功能

饮料” 侵权商品约 10万箱。

截至目前， 京东、 淘宝、

天猫、 抖音、 微信、 快手等

全国性电商平台， 已陆续下

架、 关停山寨侵权红牛销售

链接近 10 万条。 近年来， 永

辉、 大润发、 家乐福、 华润

万家、 中国石油昆仑好客、

中国石化易捷、 罗森等众多

的全国性连锁商超、 连锁便

利系统也纷纷下架、 停售由

华彬集团生产、 销售的“红

牛维生素功能饮料”。 通过市

场监管部门的协同保护与行

业共治， 有力维护了企业的

声誉与品牌形象、 同时也有

力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目前， 天丝集团在中国大

陆地区合法授权的正品红牛饮

料共有四款， 分别为： 经典风

味的红牛 维生素风味饮料、

保健功能的红牛 维生素牛磺

酸饮料， 0 糖果味的红牛 维

生素能量饮料， 以及在中国大

陆地区首发的瓶装新品—

红牛 能量饮料。 购买正品红

牛， 请认准罐体上天丝集团

（TCP） 的授权标识， 以及产

品名称里“红牛” 和“双牛图

形” 注册商标 标识。

天丝集团自 1993 年在海

南建立首家红牛工厂以来， 始

终深耕中国市场。 在中国持续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

近五年来天丝集团持续在华投

资达 43.6亿元， 涵盖了红牛生

产基地建设和商业运营能力的

全面提升， 持续深化红牛在华

业务。 2020年， 天丝集团公布

了未来三年将在华投资 10.6亿

元的计划， 用于在中国设立新

代表处、 深化在华合作伙伴战

略关系等。 2022年 3月， 天丝

集团总投资 20 亿元， 在四川

内江建设天丝集团红牛饮料

（四川） 生产基地， 项目首期

已于 2023 年 12 月宣布投产。

该项目成为 2022 年四川省外

商直接投资 （FDI） 到资额最

大的食品饮料类外资项目， 被

视为川泰经贸合作的典范。

2023 年 7 月， 总投资 13 亿元

的天丝集团红牛饮料广西东盟

经开区生产基地项目正式开

工，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天丝集

团联通中国与东盟市场的重要

支点。

“共筑满意消费” 不仅是

政策导向， 更是企业与消费者

的共同愿景。 天丝集团将继续

配合各级司法、 公安、 市监部

门以及同行业企业， 构建多维

度的食品安全网络。 严打假冒

伪劣， 筑牢消费信任， 共筑满

意消费， 共创和谐未来。

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不仅是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支撑， 也是推动经济增长及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保障。 营造

一个令消费者满意的消费环境， 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 今年， 中国消费者协会提出的消费者维权年主题为“共筑满

意消费”， 进一步强调了以提升消费体验为目标， 强化消费维权， 普及消费知识。 在“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到来之际， 各地市场监

管部门联合知名品牌企业， 持续深化消费者普法教育宣传活动， 致力于为消费者营造更加满意的消费环境， 全面提升消费体验。

作为全球红牛品牌及“红牛” 商标的创始者和所有者， 天丝集团深知提升消费体验、 筑牢消费信任对于企业和品牌发展的重要性。

近年来， 天丝集团积极响应消费者诉求， 通过司法诉讼、 刑事打击和行政执法多管齐下， 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坚决抵制侵权违法行为，

在捍卫正品权益的同时， 以实际行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同时， 天丝集团在行业内积极发挥知产保护的带头引领作用， 通过与全

国食品、 饮料、 酒类企业携手推行行业共治， 共同致力于为广大消费者营造一个公正、 安全、 有序的消费环境。

保护知识产权、 优化消费环境、 提振消费信心

深化执法协同、 打击假冒伪劣、 提升消费体验

▲“四无商品” 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共两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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